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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有关单位：
长期以来，全州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，使农村消防安全条件得到了逐步改善；但是，受我州农村多、发展滞后、山区面积广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，农村地区特别是传统村落抗御火灾的基础仍然较为薄弱，据统计，2021年以来，我州农村火灾586起，占火灾总数的58.31%，严峻的火灾形势尚未得到根本改变。为有效缓解农村地区小火易发、频发的现状，省消防救援总队锚定省委“3815”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大局，主动靠前服务，联合省发改委、民宗、公安、民政、财政等16个省直部门联合出台了《关于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消〔2023〕20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重点解决城乡消防发展不平衡、农村消防工作不托底的问题。为有效贯彻落实《意见》，结合我州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抓落实。农村消防安全工作涉及范围广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，是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，《意见》从“健全组织构架明确责任、夯实消防基础设施建设、提高消防安全治理水平、建强末端救援力量体系、提升村民消防安全意识”5个方面部署安排了15项具体任务，是指导县市、乡镇做好农村消防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，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抓好农村消防安全工作，切实提升风险防范意识，真正把农村消防安全工作抓的紧而又紧、实而又实。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抓落实。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《意见》要求，防范化解农村地区消防安全风险，推动城乡消防协调发展；要实体化运行消防安全委员会，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，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，组织建立和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针对性消防宣传教育。乡镇人民政府要建立“一委一队一站”消防安全体系，统筹抓好专职消防队和消防工作站建设工作，解决好营房设备、人员调配、工作运行等建设管理问题，落实好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，分析研判本地消防安全形势，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消防工作，协调推进农村消防工作。
三、强化统筹协调抓落实。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《意见》要求，认真分解任务，细化工作责任，做到同规划、同部署、同落实。尤其要将消防安全工作融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乡村振兴、平安乡村建设等内容，从源头上夯实农村消防安全基础；各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完善具体任务、具体措施，统筹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改造、农村道路畅通工程、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建设等项目，重点解决“水、路、电”等制约农村消防工作发展的主要短板；要聚焦重点场所、重点领域做好火灾风险防控工作，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，切实履行好消防安全综合监管职能，实现农村消防工作多部门齐抓共管，扭转农村火灾多发、频发的态势。
四、严格督导检查抓落实。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完善考核奖惩机制，将农村消防工作纳入综合考评和政务督导内容，完善基层消防工作考核评价和激励办法；对消防工作责任不落实、消防工作开展不力，发生亡人或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的，严格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严格依法查处，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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